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會議會議記錄次會議會議記錄次會議會議記錄次會議會議記錄    

時  間：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 

主  席：曾科長鵬光 

出  席：詳簽到簿  

一、主席報告：略。 

二、政令宣導：無。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避難層以上樓層之室內空間投影於避難層區劃中心線以外之投影

面積，該部分投影面積、空間名稱標示及是否需檢討適用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45 條有關門窗開口規定疑義，詳

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如附件一所示，空間 A係屬 2樓(或以上樓層？)室內空間投影，避難

層外牆中心線面臨空間 A開設 W1 窗戶，唯不得通行出入；另空間 A面

臨地界線距離 D1<1M，則空間 A用途名稱應標示為何，是否需檢討適用

本編第 45 條有關門窗開口規定。 

二、如附件一所示，空間 B係屬 2樓(或以上樓層？)室內空間投影，避難

層外牆中心線面臨空間 B開設門扇，可通行出入；另空間 B面臨地界

線距離 D2<1M，則空間 B用途名稱應標示為何，是否需檢討適用建本編

第 45 條有關門窗開口規定。 

三、如附件一所示，空間 C係屬 2樓(或以上樓層？)室內空間投影，避難

層外牆中心線面臨空間 C未開設門窗；另空間 C面臨地界線距離

D3<1M，則空間 C用途名稱應標示為何，是否需檢討適用本編第 45 條

有關門窗開口規定。 

    決  議：  

一、空間 A、B、C均計入門廊面積檢討。 

二、空間 A、B、C係以建築物實際外牆檢討本編第 45 條之規定(非以貳層

以上外牆投影線檢討)。 

三、空間 A、B、C之四周外緣，除結構柱(或剪力牆)、管道間及檢討防火

區劃之翼牆(含分戶牆)以外，不得設置外牆 

提案二：建築物申請增(修、改)建或室內裝修時，有關綠建材使用率計算係以

建築物全部室內空間總表面積 30%計算，或應以實際有施做室內裝修材

料部位之總表面積 30%計算，相關計算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

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如附件二圖例之室內空間僅施做室內分間牆，並未涉及天花板、地板

及現有牆面之裝修行為；依本編第 321 條規定，倘綠建材使用率之計

算係以全部室內空間總表面積(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材料總面



積)30%計算，將很難達到法定標準。 

決  議：建築物申請增(修、改)建或室內裝修時，有關綠建材使用率計算以實

際有施做室內裝修材料部位之總表面積 30%計算。 

提案三：有關內政部 100 年 6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5100 號就本編第 162

條修法內容適用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

師公會） 

說   明: 

一、內政部 100 年 6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5100 號令修正本編第 162

條第 3款規定略以:「……三、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本編第五十九

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獎勵增設停車空間及未設置獎勵增設停車空

間之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但面臨超過十

二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除汽車車道外，其設置於地面層

之停車空間，應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二、依前揭修正條文，建築基地面臨超過 12 公尺道路之 1棟 1戶單棟申請

建築，但與鄰房共同使用牆璧而有誤導為連棟建築物之嫌，其設置於

地面層之停車空間，是否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決  議：非屬同案申請之建築物，即便與鄰房共同使用牆璧，得免適用本款規

定檢討。 

 

提案四：有關斜屋頂建築物之建築物高度、樓層高度、簷高標註疑義，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據本編第 1條第 9款第 6目規定非平屋頂之屋頂斜率小於 1/2 者，

其斜屋頂不計入建築物高度。另就同條第 13 款有關樓層高度計算，就

同一樓層高度不同者，應以其室內樓地板面積除該容積之商，視為樓

層高度。 

二、依附件三圖例所示，如建築物斜屋頂斜率大於 1/2，則建築物簷高為

H1；建築物樓層高度為 H3(平均樓層高度)；建築物高度為 H4；均無疑

義。 

三、續上，如斜屋頂斜率<1/2，且室內無施作天花板，因建築物斜屋頂部

分得不計入建築物高度，則建築物高度是否應為 H2？而建築物簷高之

標註是否亦應為H2？另就樓層高度標註係仍應依本編第1條第13款規

定以平均樓層高度 H3 為標註，或應一併調整為 H2。如以 H3 標註，則

建築物之樓層高度將超過建築物高度，於檢討陰影面積時應以何高度

作為檢討依據？ 

決  議： 

一、斜屋頂建築物屋頂斜率小於 1/2 者，樓層高度標註係仍應依本編第 1

條第 13 款規定以平均樓層高度 H3 為標註；建築物簷高依本編第 1條

第 11 款規定以 H1為標註，惟建築物高度標註為 H2。 



二、檢討陰影面積以 H2(建築物高度)為檢討依據。 

三、本案涉及自用農舍之高度限制部份，由工務局建管科二股簽會農業局

表示意見。 

提案五:有關建築物複合式外牆構造之牆心計算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

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附件四圖例所示，構造 A結構體如為 RC，如外牆表面材採用乾掛方

式，則外牆之牆心厚度應為 a/2 或(a+b+c)/2？ 

二、構造 B結構體如為鋼構結構體，如外牆材表面採用三明治板或預鑄混

凝土外牆，則外牆之牆心厚度應為(b+c)/2 或為 c/2？ 

決  議： 

一、構造 A之牆心計算為 a/2；構造 B之牆心為(b+c)/2。 

二、構造 A表面之裝修材其厚度較厚，如於竣工尺寸量測時將造成超過竣

工誤差之情事，設計人應於建築圖說中標註裝修材厚度，俾供竣工查

驗依據。 

提案六:建築物於區劃中心線外設置供建築物造型之造型牆(或柱)，是否應計入

建築面積或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本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0 年 6月 28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00472382

號函請本會提案討論，相關圖說資料詳附件五。 

決  議：建築物於區劃中心線外設置供造型之造型牆(或柱)，確非作空間使用，

免計入建築面積或容積樓地板面積。 

提案七：建築基地已臨接建築線，如基地自行增設符合本編第 2條之私設通路，

於檢討畸零地相關規定時，得否以私設通路做為面前道路檢討最小寬

度及最小深度，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本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0年 7月 26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000561425

號函請本會提案討論，相關圖說資料詳附件六。 

決  議：依據附件圖說，該申請建築基地非屬畸零地。 

提案八: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座落基地上，如單獨申請雜項工作物(如圍牆)

之雜項執照，該雜項工作物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詳

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建築法第 5條明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定義，而「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之範疇，前經內政部 99 年 3月 3日以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

號函修正發佈，有關建築物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認定係依據該

規定正面表列之建築物使用類別及面積予以認定，但有關雜項工作物



則非屬前揭規定正面表列應檢討適用之範疇，合先敘明。 

二、有關雜項工作物如併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申請建照，於相關建照申

請書件因併同建築物檢送，於地質鑽探資料及專業技師之結構簽證資

料檢附殆無疑慮。如雜項工作物係單獨請照，既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認定之範疇，是否得視為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決  議：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座落基地上，如單獨申請雜項工作物，且和任一

供公眾使用之構造物無相連者，得不視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提案九：依本編第 3條之 1有關單向出口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超過 35m 以

上者應設置汽車迴車道，另 88.6.17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873525 號解釋

函規定迴車道若非設置於私設道路盡頭，每 35m 需設 1處迴車道。若迴

車道介於建築線與基地之間(詳附圖)，則所謂每 35m 需設 1處迴車道應

自建築線算起或是自前一個迴車道算起，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

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本編第 2條圖 2-(1)之第 5款說明，迴車道如設於私設通路(或基地內

通路)之間，非設於通路盡頭時，其自第 1個迴車道起算，未超過 35m 者，

均免設置迴車道，但第 1個迴車道至建築線之長度是否不得超過 35m？圖

例無說明，不無疑慮。 

二、如第 1個迴車道已屬原有已設置且經核准在案，如規定至建築線之長度

仍要超過 35m，後續以本私設通路出入之建築申請基地將如何處理？ 

決  議：依本編第 2條圖 2-(1)之第 5款說明規定辦理，即私設通路(或基地內

通路)每 35m 需設 1處迴車道係自前一個迴車道起算，非自建築線起算。 

 

四、臨時提案： 

    提案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2 條「走廊之設置」規定，
表列之第一組，關於 D5 供教室使用部份，走廊二側有居室者需
2.4m 以上，其他走廊需 1.8m 以上，如下列圖例一、圖例二、圖
例三，應留設走廊寬度為何？請釋示。（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
公會） 



 

決  議：圖例一：僅一側有居室面向走廊開口出入者，走廊寬 180cm。          

圖例二：兩側有居室，且面向走廊開口出入者，走廊寬應 240cm。      

圖例三：其他走廊(含非居室)寬度須 180cm。 

提案二: 有關排水聯審之審查項目研議。（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除規定須整體開發地區外，申請建築興建，不必然須待公共設施完成。

故基於區域排水考量而實施排水聯審，其審查內容由開發基地面前道路

溝渠，延伸至非屬基地相鄰之溝渠，甚至公共路燈之裝設是否適宜，提

出研議。 

建  議: 公共設施回歸地方政府管轄，視經費條件執行。惟考量區域排水現況，

開發基地臨面前道路部分溝渠，須依下水道計劃高程、深度、斷面施作

並接至既有排水系統。夜間照明屬私人開發範疇，於公有路燈未設置

前，由私領域自行依需要設置。 

決  議：待相關單位協商後再議。 

提案三：有關建築基地不須設置法定騎樓，是否須退縮 25cm 建築研議。（提案

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目前相關法令除騎樓需退縮 25cm 建築外，並無相關規定。 

建  議: 除騎樓依規定退縮建築外，未放置騎樓者，不另要求退縮。 

決  議：無法源規定，故不須留設法定騎樓者，免退縮 25cm。 

 

五、散 會。 

































提案九圖例 

 

 

 

 


